
 

1 

 

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H 代  公告编号：[CIMC]2016—076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权力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促进本集团海工业务发展需要，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的间接全资控股子公司 CIMC Offshore Holdings Limited

（以下简称“CIMC Offshore”或“中集海工”）拟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者国投先进

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先进制造产

业投资基金拟对 CIMC Offshore 增资人民币 100,000 万元等值美元，交易完成后持有

CIMC Offshore 15%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增资”）。 

2016 年 12 月 5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

集海工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决议，同意 CIMC Offshore 进行本次增资，并同意 CIMC HK

放弃行使优先认缴出资权。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根据《深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等相关

规定，本次增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CIMC Offshore 基本情况  

1、CIMC Offshore 概述 

公司名称： CIMC Offshore Holdings Limite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9 月 8 日 

注册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 15 号爱丁堡大厦 18 楼 

注册资本： 港币 2,234,854,953 元    

主营业务： 半潜钻井平台、半潜起重生活平台、自升式钻井平台、自升式生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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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升式气体压缩平台，多功能海洋服务平台（Liftboat），浮式生产储油

船、起重船、铺管船、海工支持船（OSV）、远洋拖轮，中高端游艇，

以及其它船舶的生产设计及建造、维修。 

股权结构： 在本次增资前，本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香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CIMC HK”）持有 CIMC Offshore 100%股份，CIMC 

Offshore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CIMC Offshore 最近三年又一期的未经审计的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单位：千美元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088,195 1,882,684 1,241,757 527,010 

税前利润 -56,053 1,031 5,381 1,775 

净利润 -52,124 1,031 1,547 1,771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2,522,209 3,692,523 4,648,476 4,955,744 

总负债 2,474,120 3,644,031 4,600,443 4,905,719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 

49,287 50,204 51,701 53,200 

注：为提高 CIMC Offshore 的资本实力、满足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先决条件，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CIMC HK 已完成对 CIMC Offshore 以债转股方式增资共计 2.4 亿美元，CIMC Offshore

的实收资本增加到约 22.35 亿港元（约合 2.88 亿美元），净资产值约港币 22.73 亿元（约合 2.93

亿美元），CIMC HK 对 CIMC Offshore 的持股比例仍为 100%。 

三、增资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国投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乳山路 227 号 2 楼 C 区 206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总额： 人民币 2,0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合伙人结构：   

序号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1 有限合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30.0% 

2 有限合伙人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20.0% 

3 有限合伙人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4% 

4 有限合伙人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5.0% 

5 有限合伙人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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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限合伙人 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5.0% 

7 有限合伙人 江苏省政府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0% 

8 有限合伙人 辽宁省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 5.0% 

9 有限合伙人 重庆两江新区承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 

10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2.5% 

11 有限合伙人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 

12 普通合伙人 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1% 

合计 100.0% 

经本公司核查，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及其主要股东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

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

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本次增资的相关协议 

2016 年 12 月 7 日，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CIMC HK 与 CIMC Offshore 就本次增

资签署了《关于 CIMC Offshore Holdings Limited 的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同日，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本公司、CIMC HK 与 CIMC Offshore 签署了《关于 CIMC 

Offshore Holdings Limited 增资的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CIMC HK 同意

放弃对 CIMC Offshore 拟进行的增资扩股行使优先认缴出资权。 

1、 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对 CIMC Offshore 进行增资，以获得 CIMC 

Offshore 15%的股权。 

2）增资认缴金额与方式：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的增资金额为相当于人民币 10 亿

元的等值美元（按照交割日前一个营业日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部门公布的美元/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计算的）（亦称“增资对价”），以现金方式增资。 

3）先决条件：主要包括：在不迟于增资协议签署日起 90 日或协议各方同意的其他

日期内，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完成对 CIMC Offshore 的尽职调查且对结果满意；CIMC 

Offshore 完成内部审批；CIMC HK 对 CIMC Offshore 完成 2.4 亿美元债转股增资；及

CIMC Offshore 在商业、技术、法律及财务等方面无重大不利变化。 

4）交割与完成：增资协议的先决条件被全部满足或被豁免或变更为交割后义务后，

协议各方应共同确定某一日期作为交割日。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应在交割日向 CIMC 

Offshore 一次性缴纳认缴增资对价。CIMC Offshore 应及时办理本次增资涉及的主管部

门的备案手续。于本次增资的主管部门备案完成之日，视为本次增资完成。 

5）增资资金的用途：增资对价应用于 CIMC Offshore 主营业务扩展、研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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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性支出及与其拟从事业务相关的一般流动资金，不得用于投资或持有股票等金融性

资产。 

2、 股东协议的主要内容 

1）优先购买权：在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持有 CIMC Offshore 股权期间，当 CIMC 

HK 有意出售、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CIMC Offshore 股权时，应

首先将相关条款以书面形式通知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应享有

基于其持股比例在同等条款和条件下优先购买拟转让股权的权利。 

2）差额补足：如 CIMC Offshore 未能在增资协议交割完成日起 7 年（或视情况书面

决定延长两年后的期限，即交割完成日起的 9 年）内完成上市，则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

金有权将所持 CIMC Offshore 股权转让给第三方，转让价格应为由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

金指定并由 CIMC HK 认可的评估机构认定的评估价值。如股权转让款低于本次增资对

价与按照增资对价年化 5.2%（复利）计算收益之和，则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权要

求 CIMC HK 就差额进行补足（在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持股期间，CIMC Offshore 发

生的分红派息事项应相应扣除调整）。CIMC HK 及本公司就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的上

述转让享有优先受让权。 

五、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召开 2016 年度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CIMC Offshore 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决议。公司现有董事八人，参加表决董事八人，

同意票 8 票，一致通过了关于 CIMC Offshore 以增资扩股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先进制造

产业投资基金的相关决议。相关信息可查阅本公司 2016 年 12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

（www.cimc.com）上披露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一

六年度第十二次会议的决议公告》（公告编号：【CIMC】2016—075）。 

2、董事会意见：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及工信部牵头发起，以中央财政资金

为引导，吸收社会资本投入，通过市场化运作和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重点投资先进制

造业、传统产业升级和产业布局的重大项目，加快培育高端制造业，促进传统制造业转

型升级，推动供给侧改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本集团是中国领先的高端海洋工程装备总包建造商之一，在国际海洋工程市场中参

与全球竞争。本集团下属子公司 CIMC Offshore 成为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的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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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工装备企业，将有助于本集团海工业务在高端海工装备研发设计和总装建造，以及带

动核心装备国产化上实现新的突破，使本集团海工业务落实国家海洋战略和创新发展的

能力再度提升。 

本次增资对价由协议各方在参考（其中包括）CIMC Offshore 在半潜式海工平台制

造方面的行业领先优势、业务前景、净资产值（CIMC HK 完成对 CIMC Offshore 2.4 亿

美元债转股增资后）及当前国内海工行业的平均估值水平的基础上，经公平磋商后确定。

本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董事）认为本次 CIMC Offshore 增资的股权定价符合目前国内

海工行业的估值水平，本次增资的协议条款公平合理，符合本集团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

益。 

在本次增资中，如 CIMC HK 不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并维持 100%的股权比例不变，

则根据本次增资对价，CIMC HK 需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10 亿元等值美元。结合 CIMC 

Offshore 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行业估值水平、CIMC Offshore 过往业绩以及引入的战

略投资者的资质等因素考虑，董事会同意 CIMC HK 放弃对 CIMC Offshore 本次增资扩

股行使优先认缴出资权。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中集海工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2、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CIMC Offshore以增资扩股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先进制造产

业投资基金，方案以市场规则制定，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CIMC HK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不会对公司日常营运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增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CIMC Offshore 增资扩股引入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将有助于推动本集团的

海工业务进一步向高端海工装备研发设计和总装建造方向发展，有助于提升本集团的海

工业务的行业地位和市场竞争力，符合本集团海工业务的战略发展目标。 

本次增资完成后，CIMC Offshore仍为本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司。本次增资不会导

致本公司失去对CIMC Offshore的控制权，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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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意见。 

3、《关于 CIMC Offshore Holdings Limited 的增资协议》。 

4、《关于 CIMC Offshore Holdings Limited 增资的股东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